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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主要交易
終止購買協議III

本公告乃由同方康泰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4.36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上海聯合水泥有限公司（「上海
上聯」）（作為買方）向中材裝備集團有限公司（「中材裝備」）（作為供應商）購買設備
及機器之交易。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專有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終止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上海上聯與中材裝備訂立終止協議（「終
止協議」），據此，上海上聯與中材裝備相互同意即時終止購買協議III。於簽立終
止協議後，上海上聯及中材裝備於購買協議III下之責任及義務已經解除。由於建
議延期開展白龍港項目（如下文所披露），中材裝備從未根據購買協議III向上海上
聯供應任何設備或機器，因此，上海上聯根據購買協議III已向中材裝備支付之首
期款項（即人民幣44.65百萬元）將根據終止協議之條款以分期方式全數退還予上
海上聯。

訂立終止協議之理由
誠如該通函所披露，購買協議III項下之設備及機器乃購入以在日後用於白龍港項
目。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就開展白龍港項目發



2

出核准文件，有效期為發出日期起計兩年。本集團其後已按中國政府要求申請延
期開展白龍港項目。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正致力促使政府相關部門批准上述
延期開展白龍港項目之申請。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上海上聯收到中材裝備之通知，據此，上海上聯得悉
中材裝備將進行企業重組並與其他企業合併而中材裝備將於其後注銷。

因此，上海上聯及中材裝備就終止購買協議III及相互解除彼等各自於其項下之權
利及義務而進行進一步討論並達成共識。

董事會認為(i)終止協議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及(ii)終止購
買協議III不會對本集團目前之經營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同方康泰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俞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黃俞先生（主席）及蔣朝文先生（首席執行
官），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思聰先生、張瑞彬先生及張俊喜先生組成。


